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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纳税审核

一般纳税人

认定标准

年 销

售额

＞500 万

时间：连续不超过 12 个月或 4 个季度

范围：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包括代开、免税）、

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以下简称应税行为）有扣除项目的纳税人，其应税行为

年应税销售额按未扣除之前的销售额计算

会 计

核算

年销售额未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500 万）的纳税人，符合规定条件（会计核算健全，

能准确提供税务资料），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选择认定 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但不经常提供应税行为的非企业性单位、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

不予认定 个体工商户以外的其他个人

【知识点 2】征税范围的审核

一、征税范围的基本规定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

（一）销售货物

销售货物是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货物，是指有形动产，包括电力、热力、气体在内。

（二）销售劳务

销售劳务是指有偿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单位或者个体户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不包括在内。

（三）销售服务





（四）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进口货物

1.销售无形资产指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业务活动。

2.销售不动产指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业务活动。

3.只要是报关进口的应税货物，均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五）不征收增值税项目

1.根据国家指令无偿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属于用于公益事业的服务；

2.存款利息；

3.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

4.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机构、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发企业以及物业管理单位代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5.资产重组

二、征税范围的特殊规定

（一）视同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或不动产

1.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

（1）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

（2）销售代销货物；

（3）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至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

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4）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5）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6）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7）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

（8）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记忆口诀】外购非个福，不做进项做转出。移代非个福投分送，视同销售。

2.单位或者个人（包括其他个人）的下列情形视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1）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务，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

（2）单位或者个人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

象的除外。

3.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价格明显偏低或者偏高且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或者发生视同销售行为而无销售

额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按照下列顺序确定销售额：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消费税税额

或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1-消费税税率）

成本利润率=利润/成本

（二）混合销售和兼营行为的税务处理

1.混合销售

（1）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货物又涉及服务，为混合销售。

（2）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

（3）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

【提示】按销售货物还是服务交增值税，看主营业务。

（4）纳税人销售活动板房、机器设备、钢结构件等“自产货物”的同时提供建筑、安装服务，不属于混合销



售，应分别核算货物和建筑服务的销售额，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或者征收率。

2.兼营

（1）兼营指纳税人的经营中包括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的行为。

（2）纳税人发生兼营行为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从高适用

税率。

三、不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

1.行政单位收取的同时符合条件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2.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取得工资的服务，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3.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为聘用的员工提供服务；

4.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知识点 3】税率与征收率的审核

一、税率的审核

二、征收率的审核

征收率包括 3%和 5%两种。其中 3%适用于一般情形，5%属于特殊情形。





其他：

1.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2.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纳税人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

征增值税。

3.一般纳税人收取试点前开工的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桥、闸通行费,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

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4.一般纳税人收取试点前开工的高速公路的车辆通行费,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减按 3% 的征收率计算

应纳税额。

5.一般纳税人发生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行为，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但一经选择，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6.小规模纳税人优惠税率

（1）3%减 1%

2021.4.1-2022.3.31，2023 年 2022.4.1-2022.12.31

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

增值税；

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 1%预征率预

缴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

征增值税；

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提示】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计算公式：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1%)

应纳税额=含税销售额/(1+1%)×1%

（2）免征

小 规

模

纳 税

人

2019.3.1-2021.3.31，

2023 年

2021.4.1-2022.12.31

免征 月（季）销售额≤10（30）万

【提示】有预缴义务的，无须预缴

月（季）销售额≤15（45）万

【提示】有预缴义务的，无须预缴

月销售额＞10 万，但扣除本期发生

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0

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税

月销售额＞15 万，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

过 15 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

额免税

适用差额纳税的，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免征

7.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由原按照简易办

法依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改为减按 0.5%征收增值税。

【知识点 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审核

一、一般纳税人计税方法的审核

1.不适用加计抵减的：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上期留抵税额

2.适用加计抵减的：

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上期留抵税额—当期实际加计抵减额

3.当一般纳税人同时兼营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的经营活动时，当期应纳增值税的计算公式：

应纳增值税额=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增值税额+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增值税额-本期可抵减的增值税额

注：本期可抵减的增值税额包括：

（1）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按规定汇总计算缴纳增值税的总机构，分支机构已缴纳的税款可以从本期增值

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2）销售建筑服务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纳税人，已预征预缴的税款可以从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3）销售不动产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纳税人，已预征预缴的税款可以从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4）出租不动产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纳税人，已预征预缴的税款可以从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5）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费用以及技术维护费也可以按照规定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

二、销项税额的审核

（一）不同结算方式下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审核

（二）一般销售方式下销售额的审核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增值税税率）



销售额包括：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含收取的销项税额。

（三）特殊销售方式下销售额的审核

2.以旧换新、还本销售、以物易物



3.直销

4.包装物押金

（四）差额征税的审核

1.金融商品转让

2.代理服务

代理服务 扣除 开票

经纪代理服务 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支付的

政府性基金或行政事业性收费

扣除部分，

不得开专票

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按经纪代理服务纳税）

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发放的工资

和代理缴纳的社保、公积金

签证代理 向服务接受方收取并代为支付的



签证费、认证费

代理进口

免征增值税的货物

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支付的款项

3.航空运输企业的销售额，不包括代收的机场建设费和代售其他航空运输企业客票而代收转付的价款。

4.一般纳税人提供客运场站服务，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给承运方运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5.提供劳务派遣服务

应纳税销售额=全部价款+价外费用-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和 4 险 1 金

6.建筑服务与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1）建筑服务（简易计税）

应纳税销售额=全部价款+价外费用-支付的分包款

（2）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一般计税）

应纳税销售额=全部价款+价外费用-受让土地时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

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包括土地受让人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

地出让收益等。

7.物业管理服务

8.旅游服务

9.小规模纳税人差额征税

应税项目 扣除金额

提供建筑服务 分包款

销售取得的（不含自建）不动产 不动产购置原值或取得时的作价

提供劳务派遣服务 扣除代用工单位支付给派遣员工的工资、社保、公积金

三、进项税额的审核

（一）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

抵扣凭证种类 进项税额金额

增值税专用发票（含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注明的增值税额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注明的增值税额



完税证明（从境外购进扣税） 注明的增值税额

农产品销售（收购）发票 买价×9%

（或 10%）

抵扣凭证种类 进项税额金额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注：除专票和电子发票外，其他票据要想抵扣

进项税额，必须注明旅客身份信息

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

票行程单

（票价+燃油附加费）

÷（1+9%）×9%

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 票面金额÷（1+9%）×

9%

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其

他客票

票面金额÷（1+3%）×

3%

收费公路通行费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高速公路收费 注明的增值税额

一级、二级公路收费

【提示】纳税人凭完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的，应当具备书面合同、付款证明和境外单位的对账单或者发票等资

料。

（二）不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



1.非正常损失

2.发生变故

3.其他事项

（1）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

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销售额+免征增值税项目

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2）纳税人购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不动产，既用于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项目，

又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其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全

额抵扣。



（3）纳税人租入固定资产、不动产，既用于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又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

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其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全额抵扣。

四、加计抵减的审核

（一）加计抵减 10%(2023 年抵减 5%）

1.自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

抵减应纳税额（以下称“加计抵减政策”）。

其中，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以下称“四项服务”）

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记忆口诀：现代生活有电信

2.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的，按

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2019 年 4 月 1 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

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3.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时，通过电子税务局

（或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4.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后，当年内不再调整，以后年度是否适用，根据上年度销售额计算确定。

5.纳税人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可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

6.加计抵减额的具体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10%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7.纳税人应按照现行规定计算一般计税方法下的应纳税额（以下称“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后，区分以下情形

加计抵减：

（1）抵减前的应纳税额=0，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部结转下期抵减；

（2）抵减前的应纳税额＞0，且＞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额从抵减前的应纳税额

中抵减；

（3）抵减前的应纳税额＞0，且≤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的，以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抵减应纳税额至 0。未

抵减完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8.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9.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纳税人不再计提加计抵减额，结余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减。

（二）加计抵减 15% (2023 年抵减 10%）

1.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抵减

应纳税额（以下称加计抵减 15%政策）。

【提示】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2.2019 年 9 月 30 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的，

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适用加计抵减 15%政策。

2019 年 10 月 1 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之日起适用加计抵减 15%政策。

3.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时，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前

往办税服务厅）提交《适用 1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4.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 15%政策后，当年内不再调整，以后年度是否适用，根据上年度销售额计算确定。

5.加计抵减额的具体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15%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五、预缴税款的审核

预缴增值税

建筑业 提供建筑服务收到预收款、跨地级市提供建筑服务

房地产开发企业

销售开发产品

收到预收款时

销售不动产 纳税人转让其取得的不动产，

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局预缴税款

不动产经营租赁 不动产所在地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市、区）的，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局预缴

六、留抵退税的审核

（一）退增量

1.最新规定：

部分先进

制造业纳税人

先进

制造业纳税人

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 6 行业

实 施 时

间

2019 年 6 月 2021 年 4 月 2022 年 4 月



退 税 条

件

1.增量留抵税额＞0

2.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

3.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

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4.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

次及以上

5.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

返(退)政策

1.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

2.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

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3.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

两次及以上

4.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

后返(退)政策

增 量 留

抵税额

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退 税 计

算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 x 进项构成比例

2.增量留抵税额的确定

（1）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相比新增加

的留抵税额。

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3.进项构成比例

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带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字样全面

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

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提示】在计算进项构成比例时，纳税人在上述期间内发生的进项税额转出无须扣减。

4.申请时间及手续

纳税人申请办理留抵退税，应于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次月起，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完成本期增值税纳税申

报后，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提交《退（抵）税申请表》。

5.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

策范围，扩大至“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二）退存量—存量留抵税额

1.存量留抵税额的确定

（1）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的，存量留抵税额为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的，存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2）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存量留抵税额为零。

2.退还时间

（1）退增量

企业类型 申请退还时间

小微企业 可以自 2022 年 4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制造业等行业企业

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 可以自 2022 年 7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2）退存量

企业类型 申请退还时间

微型企业 可以自 2022 年 4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

小型企业 可以自 2022 年 5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

制造业等行业中的中型企业 可以自 2022 年 5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

制造业等行业中的大型企业 可以自 2022 年 6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



企业类型 申请退还时间

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 可以自 2022 年 7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或应税服务、转让不动产或无形资产，实行简易征收办法计算应

纳税额。

应纳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适用的征收率


